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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349        证券简称：三一重能       公告编号：2024-072 

 

三一重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

法律法规的规定，三一重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三一重能”）

将 2024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三一重能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817 号）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A 股）188,285,715 股，每股面值 1.00 元，每股发行价格为 29.80 元。 

本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561,091.43 万元，扣除总发行费用 14,021.58

万元（不含增值税），募集资金净额为 547,069.86 万元。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2022 年 6 月 17 日出具了《三一重能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安永华明[2022]

验字第 61283434_G03 号）。 

（二）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公司本年度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71,200.33 万元，

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70,572.04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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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金额 

募集资金总额 561,091.43 

减：券商保荐及承销费用（含增值税） 12,443.66 

实际收到的募集资金总额 548,647.77 

减：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项目的自筹资金金额 41,611.87 

减：超募资金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金额 28,399.41 

减：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金额 92,336.78 

减：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支付发行费用的金额 1,367.98 

减：补充流动资金 100,000.00 

减：超募资金回购股票 20,000.00 

减：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73,100.00 

减：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133,540.15 

加：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12,280.46 

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70,572.04 

注：1.上述表格中出现合计期末余额与各分项数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系四舍五入造成

的尾差。 

2.公司已于 2022 年 6 月 21 日披露《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本次发行

费用合计 14,021.58 万元（不包含增值税），其中保荐及承销费用 11,739.30 万元（不包含增

值税）、增值税金额为 704.36 万元。 

3.公司已于 2022 年 6 月 17 日披露《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

其中募集资金投资方向及使用安排中包括将本次募集资金中的 100,000.00 万元用于补充流

动资金。 

4.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12 月 14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

二十八次会议，于 2022 年 12 月 30 日召开 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使

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将部分超募资金 7.31 亿元用于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占超募资金总额的比例为 29.97%。 

5.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8 月 29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三

十七次会议、于 2023 年 9 月 14 日召开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

部分募投项目、使用超募资金增加投资额并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关

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建设新项目并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项目的议案》，同意将三一

张家口风电产业园建设项目变更为三一重能智能风电装备制造产业园建设项目，同时使用部

分超募资金 23,496.00 万元增加投资额；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50,800.00 万元投资建设三一巴

彦淖尔零碳产业园一期建设项目。 

6.公司于 2024 年 1 月 16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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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低于人民币 10,000 万元、不超

过人民币 20,000 万元的超募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2024 年 2 月 19 日，公

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回购股份资金总额及调整资金来源

的议案》，同意将回购股份资金总额由“不低于人民币 10,000 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 20,000 万

元”调整为“不低于人民币 30,000 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 50,000 万元”，将回购资金来源由“公

司超募资金”调整为“公司超募资金和自有资金”。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依照《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上市规则》等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三一重能股份有限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根据上述制度，公司设立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与专户存储募集资金的商

业银行、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

议》或《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施严格审批，

以保证专款专用，上述协议内容与《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

不存在重大差异。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公司均严格按照《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规定，存放和使用募集资

金。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公司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序号 银行名称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账户余额 

（万元） 

1 湖南三湘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0070010101000004388 25.43 

2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

市梦泽园支行 
585980190417 2,577.74 

3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

市梦泽园支行 
584680596460 26,17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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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

市梦泽园支行 
608080603138 21,068.43 

5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

市梦泽园支行 
592481739985 20,625.74 

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琶洲创新支行 
44050111278200000252 101.60 

注：募集资金专户中国工商银行长沙市星沙支行 1901023029200368821、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长沙新世纪支行 43050186373600000890、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湘江中

路支行 431601888013001687135 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账户资金已使用完毕，并完成

销户；募集资金专户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梦泽园支行 591178691718 用于新建大兆

瓦风机整机生产线项目的募集资金账户资金已变更用于郴州三一智能制造产业园项目，转至

中国银行长沙市股份有限公司梦泽园支行 585980190417，并完成销户。募集资金专户招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自贸试验区商务中心区支行 110906551910306 用于风机后市场工艺

技术研发项目的募集资金账户资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宣武支行

110062083013003630715 用于生产线升级改造项目的募集资金账户资金已变更用于三一锡

林郭勒零碳智造产业园项目，转至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梦泽园支行 592481739985，

暂未完成销户。 

三、本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表 1）。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的置换情况。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2022 年 6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在保证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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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前提下，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532,000 万元（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或存款

类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协定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通知存款、单位存款产

品、结构性存款等），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使用期限自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 2022 年 6 月 2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三一重能关于公司及子公

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1）。 

2023 年 6 月 26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

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在保证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

的前提下，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60,000 万元（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或存款类产品（包括但

不限于定期存款、大额存单、通知存款、单位存款产品、结构性存款等）。在上

述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使用期限自第一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27 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三一重能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1）。 

2024 年 6 月 24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在保证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

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20,000 万元（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或存款类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定期

存款、大额存单、通知存款、单位存款产品、结构性存款等）。在上述额度范围

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使用期限自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

起 12 个月内有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6 月 2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披露的《三一重能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059）。 

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公司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余额为人民币

133,540.15 万元。对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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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名称 产品名称 收益类型 金额（万元） 产品期限 

湖南三湘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三湘存 保本浮动收益 133,540.15 

每 12 个月审议一

次，总期限为
2022.6.28-2027.6.28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公司分别于 2024 年 1 月 8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第一届监

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于 2024 年 1 月 29 日召开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将部分超

募资金 7.31 亿元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占超募资金总额的比例为 29.97%。

本次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不会影响募投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在补充

流动资金后的 12 个月内不进行高风险投资以及为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对象提供财

务资助。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1 月 1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三一重能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

012）。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将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超募资金从募集资金专

户划入一般账户。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使用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六）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七）使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使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

等）的情况。 

（八）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九）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1、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14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第一届监

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基本户支付募投项目人员费用并以

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同意公司在募投项目实施期间，使用公司基本户支

付募投项目人员费用，之后定期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并从募集资金专户划转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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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基本户，该部分等额置换资金视同募投项目使用资金。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1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三一重能关于使用基本户支

付募投项目人员费用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9）。 

2、公司于 2024 年 1 月 8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第一届监事

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公司将

募投项目“郴州三一智能制造产业园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延长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1 月 1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披露的《三一重能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1）。 

3、公司于 2024 年 1 月 16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低于人

民币 10,000 万元、不超过人民币 20,000 万元的超募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2024 年 2 月 19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增加回购股份资金总额及调整资金来源的议案》，同意将回购股份资金

总额由“不低于人民币 10,000 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 20,000 万元”调整为“不低

于人民币 30,000 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 50,000 万元”，将回购资金来源由“公司

超募资金”调整为“公司超募资金和自有资金”。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4

年 1 月 17 日、2 月 2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三一重能关于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5）、《三一重能关

于增加回购股份资金总额及调整资金来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7）。 

除上述情况外，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分别于 2024 年 4 月 29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

第四次会议、于 2024 年 5 月 20 日召开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并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基于公司战

略布局考虑，同意将原募投项目“风机后市场工艺技术研发项目”、“生产线升级

改造项目”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于“三一锡林郭勒零碳智造产业园项目”， 并同

意向新项目实施主体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3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三一重能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并向全资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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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2）。 

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详见本报告（附表

2）。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

运作》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

了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三一重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8 月 30 日



9 

 

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三一重能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注 1） 548,647.77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71,200.33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84,367.41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55,448.0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占总额比例 15.38%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

项目，

含部分

变更

（如

有）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1)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入

金额的差额

(3)＝(2)-(1) 

截至期

末投入

进度

（%）

(4)＝

(2)/(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新建大兆瓦风机

整机生产线项目  
是 38,690.17 - - - - - 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是（注

2） 

郴州三一智能制

造产业园项目 
是 - 38,690.17 38,690.17 9,556.79 36,925.42 -1,764.75 95.44% 

2024-

6-30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风机后市场工艺

技术研发项目 
是 15,087.89 662.30 662.30 287.49 

662.30

（注 3） 
-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是（注

2） 

新产品与新技术

开发项目 
否 117,389.57 117,389.57 117,389.57 15,276.27 69,428.74 -47,960.83 59.14% 

2024-

12-31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三一张家口风电

产业园建设项目 
是 16,504.00 - - - - - 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是（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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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

项目，

含部分

变更

（如

有）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1)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入

金额的差额

(3)＝(2)-(1) 

截至期

末投入

进度

（%）

(4)＝

(2)/(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三一重能智能风

电装备制造产业

园建设项目 

是 - 16,504.00 16,504.00 6,620.19 16,504.00 - 100.00% 
2025-

8-10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生产线升级改造

项目 
是 15,507.51 1,794.40 1,794.40 689.48 1,794.40 -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是（注

2） 

补充流动资金 否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0.00 100,000.00 -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三一锡林郭勒零

碳智造产业园项

目 

是 - 29,173.24 29,173.24 8,633.79 8,633.79 -20,539.45 29.59% 
2024-

12-31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超募资金投向：                      

超募资金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① 
否 不适用 73,100.00 73,100.00 0.00 73,100.00 -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超募资金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② 
否 不适用 73,100.00 73,100.00 0.00 0.00 -73,100.00 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三一巴彦淖尔零

碳产业园一期建

设项目 

否 不适用 50,800.00 50,800.00 6,872.34 25,135.43 -25,664.57 49.48% 
2025-

9-3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三一重能智能风

电装备制造产业

园建设项目 

否 不适用 23,496.00 23,496.00 3,263.98 3,263.98 -20,232.02 13.89% 
2025-

8-1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股份回购 否 不适用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合计 — 303,179.14 544,709.68 544,709.68 71,200.33 355,448.06 -189,261.62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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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分具体募投项目） 

1.郴州三一智能制造产业园项目 

郴州三一智能制造产业园项目整体建设工厂量大、环保节能要求高，建设标准高，选用了技术成熟可靠、满足产品

基数要求和生产效率的先进设备，项目建设涵盖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化工艺、设备采购、运输、安装组织及调试等环节，

建设周期较长，厂房、设备等相关款项未达到合同约定的支付节点。公司基于审慎性原则，严格把控项目整体质量，综

合考虑实际建设进度、资金使用情况的影响，在保持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投资总额、资金用途等均不发生变化的情况

下，经 2024 年 1 月 8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将该募投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调整为 2024 年 6 月 30 日。 

公司于 2024 年 7 月 29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投项

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募投项目“郴州三一智能制造产业园项目”予以结项。

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该项目累计已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36,925.42 万元、利息及理财收益扣除手续费后净额 813.00 万

元，因此募集资金节余金额为 2,577.75 万元（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该募投项目已完成验收，尚有

部分合同尾款共计 2,953.47 万元（最终以实际支付金额为准）待支付，因剩余合同尾款支付周期较长，为提高募集资金

使用效率，公司将节余募集资金 2,577.75 万元（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风机后市场工艺技术研发项目、生产线升级改造项目 

（1）推进降本增效，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随着业务战略的调整，公司全面推进降本增效。为更好地维护投资

者利益，从整体经营角度出发，在不影响业务开展的情况下，公司对部分项目实施进度进行优化调整，拟暂时中止实施

原募投项目“风机后市场工艺技术研发项目”及“生产线升级改造项目”，以提升现金流，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2）原项目市场环境发生较大变化：近些年来，国家陆续出台多项政策，鼓励风力发电行业发展与创新。在“双碳”

战略的大背景下，大兆瓦和超长叶片逐渐成为风力发电行业主流。风机产品大兆瓦、智能化、数字化趋势明显，产品更

新换代与前沿技术的研究及产业化落地是保持竞争力的必要条件。国内陆上、海上风电均已进入平价时代，市场竞争加

剧，新增风电装机继续保持高增长。基于国家和风电行业发展趋势、风电行业市场现状及企业发展战略综合考虑，为满

足现有市场和技术需求，公司拟将原募投项目变更为“三一锡林郭勒零碳智造产业园项目”，以加大大兆瓦和大尺寸叶片

研发力度，推动大型化、智能化、数字化等风机技术的开发和应用。 

（3）新项目实施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市场竞争力：拟变更的“三一锡林郭勒零碳智造产业园项目”符合公司整

体战略布局，内蒙古区域为重要风资源所在地，从提升风能发电机叶片产能为出发点，结合公司现有资源状况，新建叶

片厂房生产风电叶片，生产大兆瓦和大尺寸叶片，将增强公司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的竞争力，公司也将全力推进市场拓

展和产品技术研发，进一步提升公司产品供应能力，创造良好效益，巩固和提高公司在风电行业的领先地位。 

基于以上原因，公司分别于 2024 年 4 月 29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2024

年 5 月 20 日召开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并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

http://www.baidu.com/link?url=JkIALnyJkFYKIoYoRo-zCg-29zQDdBcYrpnmt78071GxRnl_Gq6mAGnZGaxykJx0dJxg16P2kfDmV0tzx8IhByiu_ktfoAi4mnzzdXnXa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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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同意将“风机后市场工艺技术研发项目”、“生产线升级改造项目”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于投资建设新项目“三

一锡林郭勒零碳智造产业园项目”。 

3.三一重能智能风电装备制造产业园建设项目、三一巴彦淖尔零碳产业园一期建设项目 

项目整体建设工厂量大、环保节能要求高、建设标准高，选用了技术成熟可靠、满足产品基数要求和生产效率的先

进设备，项目建设涵盖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化工艺、设备采购、运输、安装组织及调试等环节，建设周期较长，厂房、

设备等相关款项未达到合同约定的支付节点。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从整体经营角度出发，在不影响业务开展的情况

下，公司对项目资本支出进度进行适度管控。综上，公司基于审慎性原则，严格把控项目整体质量，综合考虑实际建设

进度、资金使用情况的影响，在保持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投资总额、资金用途等均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决定将上述

募投项目延期。 

经 2024 年 8 月 29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将该上述募投项

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分别调整为 2025 年 8 月 10 日、2025 年 9 月 30 日。 

项目可行性发生 

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1.推进降本增效，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随着业务战略的调整，公司全面推进降本增效。为更好地维护投资者利

益，从整体经营角度出发，在不影响业务开展的情况下，公司对部分项目实施进度进行优化调整，拟暂时中止实施原募

投项目“风机后市场工艺技术研发项目”及“生产线升级改造项目”，以提升现金流，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2.原项目（风机后市场工艺技术研发项目、生产线升级改造项目）市场环境发生较大变化：近些年来，国家陆续出

台多项政策，鼓励风力发电行业发展与创新。在“双碳”战略的大背景下，大兆瓦和超长叶片逐渐成为风力发电行业主

流。风机产品大兆瓦、智能化、数字化趋势明显，产品更新换代与前沿技术的研究及产业化落地是保持竞争力的必要条

件。国内陆上、海上风电均已进入平价时代，市场竞争加剧，新增风电装机继续保持高增长。基于国家和风电行业发展

趋势、风电行业市场现状及企业发展战略综合考虑，为满足现有市场和技术需求，公司拟将原募投项目变更为“三一锡

林郭勒零碳智造产业园项目”，以加大大兆瓦和大尺寸叶片研发力度，推动大型化、智能化、数字化等风机技术的开发

和应用。 

3.新项目（三一锡林郭勒零碳智造产业园项目）实施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市场竞争力：拟变更的“三一锡林郭勒

零碳智造产业园项目”符合公司整体战略布局，内蒙古区域为重要风资源所在地，从提升风能发电机叶片产能为出发

点，结合公司现有资源状况，新建叶片厂房生产风电叶片，生产大兆瓦和大尺寸叶片，将增强公司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

的竞争力，公司也将全力推进市场拓展和产品技术研发，进一步提升公司产品供应能力，创造良好效益，巩固和提高公

司在风电行业的领先地位。 

基于以上原因，公司分别于 2024 年 4 月 29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2024

年 5 月 20 日召开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并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

议案》，同意将“风机后市场工艺技术研发项目”、“生产线升级改造项目”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于投资建设新项目“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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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锡林郭勒零碳智造产业园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22 年 12 月 14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41,611.87 万元置

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使用募集资金 1,367.98 万元置换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合计置换资金总额

为 42,979.85 万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详见专项报告“三、（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①：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12 月 14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

第二十八次会议，于 2022 年 12 月 30 日召开 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将部分超募资金 7.31 亿元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占超募资金总额的比例为 29.97%。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将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超募资金全部用于经营活动。 

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②：公司分别于 2024 年 1 月 8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

四十四次会议，于 2024 年 1 月 29 日召开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将部分超募资金 7.31 亿元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占超募资金总额的比例为 29.97%。截至

报告期末，尚未将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超募资金从募集资金专户划入一般账户。 

使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 

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本等）的情况 

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8 月 29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于 2023 年 9 月

14 日召开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使用超募资金增加投资额并向全资子公司

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建设新项目并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项目的议案》，同意

将三一张家口风电产业园建设项目变更为三一重能智能风电装备制造产业园建设项目，同时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23,496.00 万元增加投资额；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50,800 万元投资建设三一巴彦淖尔零碳产业园一期建设项目。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公司于 2024 年 7 月 29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投项

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募投项目“郴州三一智能制造产业园项目”予以结项。

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该项目累计已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36,925.42 万元、利息及理财收益扣除手续费后净额 813.00 万

元，因此募集资金节余金额为 2,577.75 万元（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该募投项目已完成验收，尚有

部分合同尾款共计 2,953.47 万元（最终以实际支付金额为准）待支付，因剩余合同尾款支付周期较长，为提高募集资金

使用效率，公司将节余募集资金 2,577.75 万元（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公司于 2024 年 1 月 16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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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低于人民币 10,000 万元、不超过人民币 20,000 万元的超募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2024 年 2 月 19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回购股份资金总额及调整

资金来源的议案》，同意将回购股份资金总额由“不低于人民币 10,000 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 20,000 万元”调整为“不

低于人民币 30,000 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 50,000 万元”，将回购资金来源由“公司超募资金”调整为“公司超募资金和

自有资金”。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4 年 1 月 17 日、2 月 2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三一重能关于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5）、《三一重能关于增加回购股份资金总额及调整

资金来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7）。 

公司募投项目在实施过程中需要支付人员薪酬费用，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的相关规

定，人员薪酬只能在公司基本户统一支付。为了提高支付效率，计划使用公司基本户支付募投项目人员薪酬费用，之后

定期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并从募集资金专户划转至公司基本户，该部分等额置换资金视同募投项目使用资金。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1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使用基本户支付募投

项目人员费用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公告》（编号：2022-039）。 

注：1、募集资金总额合计人民币 548,647.77 万元为扣减承销保荐费人民币 12,443.66 万元（含增值税）后的资金总额。 

2、基于公司战略布局考虑，综合考虑市场、行业环境的变化，分别经 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已将新建大兆瓦风机整机生产线项目变更为郴州三一智能制造产业园项目、将三一张家口风电产业园建设项目变更为三一重能智能风电装备制造产业园

建设项目、将风机后市场工艺技术研发项目和生产线升级改造项目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于投资建设新项目三一锡林郭勒零碳智造产业园项目。 

3、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30 日披露《三一重能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并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2），其中截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风机后市场工艺技术研发项目和生产线升级改造项目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分别为 638.48 万元、1,794.40 万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

手续费等的净额，实际转出金额以转出当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准）。实际转出时，风机后市场工艺技术研发项目和生产线升级改造项目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分别为 662.30 万元、1,794.40 万元。 

4、上述表格中出现与上期累计数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系四舍五入造成的尾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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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单位：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项目 

变更后项目

拟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截至期末计

划累计投资

金额(1) 

本年度实

际投入金

额 

实际累计

投入金额
(2) 

投资进度

（%）
(3)=(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变更后的项目

可行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化 

郴州三一智能制

造产业园项目 

新建大兆瓦风机

整机生产线项目 
38,690.17 38,690.17 9,556.79 36,925.42 95.44% 2024-6-30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三一重能智能风

电装备制造产业

园建设项目 

三一张家口风电

产业园建设项目 
40,000.00 40,000.00 9,884.17 19,767.98 49.42% 2025-8-10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三一锡林郭勒零

碳智造产业园项

目 

风机后市场工艺

技术研发项目、

生产线升级改造

项目 

29,173.24 29,173.24 8,633.96 8,633.96 29.60% 2024-12-31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 107,863.41 107,863.41 28,074.92 65,327.36 - - - - - 

变更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1.项目变更主要基于公司战略布局考虑，将新建大兆瓦风机整机生产线项目变更为郴州三一智能制造产业

园项目是公司根据国家和风电行业发展趋势及企业发展战略做出的变更，将利用郴州市风电产业资源，新建主

机厂房与塔筒厂房，提升公司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国际先进水平的风电主机生产规模，填平补齐柔性生产线部

分设备，解决生产瓶颈，提升产品质量。同时整合公司资源，降低物流运输成本，将郴州打造成南方主机生产

及交付的主要基地。 

公司于 2024 年 7 月 29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部

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募投项目“郴州三一智能制造产业

园项目”予以结项。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该项目累计已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36,925.42 万元、利息及理财收益

扣除手续费后净额 813.00 万元，因此募集资金节余金额为 2,577.75 万元（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

为准）。该募投项目已完成验收，尚有部分合同尾款共计 2,953.47 万元（最终以实际支付金额为准）待支付，

因剩余合同尾款支付周期较长，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将节余募集资金 2,577.75 万元（实际金额以资

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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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变更主要基于国家和风电行业发展趋势及企业发展战略考虑，将“三一张家口风电产业园建设项目”

变更为“三一重能智能风电装备制造产业园建设项目”，能够利用新疆区域丰富的风力资源，新建联合厂房生产

风力主机与叶片，提升公司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国际先进水平的风电主机与叶片生产规模，填平补齐柔性生产

线部分设备，解决生产瓶颈，提升产品质量，完善公司在西北区域“大兆瓦主机”和“大兆瓦大尺寸叶片”的开发

与制造，增强企业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的竞争力，且进一步提升公司在西北区域产品供应能力，创造良好效

益，进一步巩固和提高公司在风电行业的领先地位。 

3.将“风机后市场工艺技术研发项目”、“生产线升级改造项目”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于投资建设新项目

“三一锡林郭勒零碳智造产业园项目”原因如下： 

（1）推进降本增效，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随着业务战略的调整，公司全面推进降本增效。为更好地

维护投资者利益，从整体经营角度出发，在不影响业务开展的情况下，公司对部分项目实施进度进行优化调

整，拟暂时中止实施原募投项目“风机后市场工艺技术研发项目”及“生产线升级改造项目”，以提升现金流，提

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2）原项目（风机后市场工艺技术研发项目、生产线升级改造项目）市场环境发生较大变化：近些年来，

国家陆续出台多项政策，鼓励风力发电行业发展与创新。在“双碳”战略的大背景下，大兆瓦和超长叶片逐渐成

为风力发电行业主流。风机产品大兆瓦、智能化、数字化趋势明显，产品更新换代与前沿技术的研究及产业化

落地是保持竞争力的必要条件。国内陆上、海上风电均已进入平价时代，市场竞争加剧，新增风电装机继续保

持高增长。基于国家和风电行业发展趋势、风电行业市场现状及企业发展战略综合考虑，为满足现有市场和技

术需求，公司拟将原募投项目变更为“三一锡林郭勒零碳智造产业园项目”，以加大大兆瓦和大尺寸叶片研发力

度，推动大型化、智能化、数字化等风机技术的开发和应用。 

（3）新项目（三一锡林郭勒零碳智造产业园项目）实施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市场竞争力：拟变更的“三

一锡林郭勒零碳智造产业园项目”符合公司整体战略布局，内蒙古区域为重要风资源所在地，从提升风能发电

机叶片产能为出发点，结合公司现有资源状况，新建叶片厂房生产风电叶片，生产大兆瓦和大尺寸叶片，将增

强公司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的竞争力，公司也将全力推进市场拓展和产品技术研发，进一步提升公司产品供应

能力，创造良好效益，巩固和提高公司在风电行业的领先地位。 

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募投项

目） 

1.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12 月 14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

2022 年 12 月 30 日召开 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并使用募集资金向

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将新建大兆瓦风机整机生产线项目变更为郴州三一智能制造产

业园项目。 

2.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8 月 29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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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9 月 14 日召开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使用超募资金增

加投资额并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将三一张家口风电产业园建设项目变更为三一重

能智能风电装备制造产业园建设项目。 

3.公司分别于 2024 年 4 月 29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2024 年 5

月 20 日召开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并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

目的议案》，同意将“风机后市场工艺技术研发项目”、“生产线升级改造项目”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于投资建

设新项目“三一锡林郭勒零碳智造产业园项目”。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募投项

目） 

三一重能智能风电装备制造产业园建设项目、三一巴彦淖尔零碳产业园一期建设项目整体建设工厂量大、

环保节能要求高、建设标准高，选用了技术成熟可靠、满足产品基数要求和生产效率的先进设备，项目建设涵

盖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化工艺、设备采购、运输、安装组织及调试等环节，建设周期较长，厂房、设备等相关

款项未达到合同约定的支付节点。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从整体经营角度出发，在不影响业务开展的情况下，

公司对项目资本支出进度进行适度管控。综上，公司基于审慎性原则，严格把控项目整体质量，综合考虑实际

建设进度、资金使用情况的影响，在保持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投资总额、资金用途等均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

决定将上述募投项目延期。 

经 2024 年 8 月 29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将该上

述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分别调整为 2025 年 8 月 10 日、2025 年 9 月 30 日。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注：“变更后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为 84,367.41 万元。鉴于三一重能智能风电装备制造产业园建设项目将使用原募投项目“三一张家口风电产业园建设

项目”计划投入的募集资金 16,504.00 万元用于本项目，同时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23,496.00 万元增加投资额，合计使用 40,000 万元募集资金用于本项目，则上

述表格中“变更后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合计为 107,863.41 万元。 


